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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 南 省 财 政 厅 文 件
湘财预〔2021〕40 号

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1 年
中央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结算资金的通知

各市州、省直管县市财政局：

根据中央和省关于农业“三项补贴”改革有关精神，经研究，

在湘财预〔2020〕316 号指标文件预拨资金的基础上，现下达你

市（州、县）2021 年中央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结算资金    万元（详

见附件）。资金相应列政府收入分类科目“1100252 农林水共同财

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”，支出列功能分类科目“2130122 农业生产

发展”、经济分类科目 “509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”。现就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 

1、“2021 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结算表”中“本次结算下

达”为结算资金。相比较湘财预〔2020〕316 号文件下达的预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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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，本次结算金额为正数的，为 2021 年补发资金；结算下达

金额为负数的，为 2021 年应扣减收回的预拨资金。耕地地力保

护补贴资金，地方使用有结余的，可转入粮食适度规模经营补

贴中统筹使用；资金不足的，由当地财政从上年度耕地地力保

护和粮食适度规模经营补贴结余中调剂解决，确保耕地地力保

护补贴发放到位，保护好种地农民利益，不得出现降低补贴标

准、减少补贴面积的现象。

2、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统一通过财政部门在农业发展银

行开设的粮食风险基金专户下拨，国库不再调度资金。市县专

户收到下拨资金时，总预算会计作“借：其他财政存款，贷：与

上级往来”账务处理；专户拨付资金时，做“借：一般预算支出，

贷：其他财政存款”账务处理。

3、各市州、省直管县市要结合本地实际，按照中央和省对

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有关规定尽快下拨补贴资金，确保补贴资金

到达你市州（县市区）粮食风险基金账号 10 天内将补贴资金发

放到农户。如未及时发放完毕的，省里将扣减相应地区 2021 年

适度规模经营资金的 10%，扣减所得资金用于奖励按时下拨的

市县。同时，将对相关地区下达督办函，并抄送市县人民政府。

4、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直接从农户补贴存折（或补贴卡）

中扣缴农业税费老欠或“一事一议”费用；农户自愿以补贴资金

抵缴的，必须由农户本人到信用社办理缴款手续，有关单位必

须向农户逐一开具税费清算单或“一事一议”收款收据。各地不

得擅自出台政策，将补贴资金直接扣减用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、

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政策中应由农民自行缴纳的部分。对违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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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规擅自扣减中央耕地地力补贴资金的单位和个人，交由纪检、

监察及纠风部门进行严肃查处。

5、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应按要求及时足额以财政惠农补

贴“一卡通”形式发放到户。补贴发放之前乡镇要按规定格式编

制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表并进行公示。公示结束后，要及时

将分户补贴数据上报县级财政部门，县级财政部门必须及时将

补贴资金发放到户，并从补贴发放开始后通过中国农民补贴网

及时上报补贴发放数据，直至补贴全部发放完毕。中国农民补

贴网及补贴旬报的报送流程继续按照原有规定执行。

附件：2021 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结算表

 

湖南省财政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4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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